
广州市荔湾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评价公告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和有关要求，

现公告本单位 2017 年度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

欢迎您客观、真实地对是否存在以下问题进行反映： 

1.没有依照法定权限、程序、条件进行审批，或变相实

施行政许可，实施了《广州市荔湾区行政许可事项目录》之

外的行政审批事项的； 

2.没有公开公示行政许可实施主体、依据、条件、期限、

流程、裁量标准、收费标准和申请材料、申请办法、申请书

格式文本、咨询投诉方式等或公开公示不明确的； 

3.受理条件和程序不规范，擅自增加行政许可条件、环

节的； 

4.补正告知不规范，要求多次补充申请材料的； 

5.办理效率低下，办理流程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以内

办理行政许可的； 

6.不能及时、客观地调查处理投诉举报的； 

7.工作人员索取或收受礼物、好处的； 

8.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要求申请人购买指定商品或者

接受指定人员、组织提供服务的，或者要求申请人参加不必

要的付费培训、会议等的； 

9.依法需要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

定和专家评审的事项，指定或者变相指定人员、组织的； 

10.没有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依法有效实



施监督检查的； 

11.没有必要设立行政许可，可以取消或采取事后监管

等其他管理方式、调整由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自律管理、

通过技术标准或管理规范能有效管理的。 

如您认为在行政审批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其他问题，欢迎

一并提出意见建议。我们将对您反映的情况和您的个人信息

予以保密。 

感谢对我区行政许可评价工作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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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荔湾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 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区编办： 

根据《广州市荔湾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报送

2017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的通知》要求，

现将我单位 2017 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

下： 

    一、行政许可执法程序 

1、行政审批事项。本单位 2017 年度有 7 个行政审批事

项,包括：（1）食品经营许可（新办、变更、延续、补发、

注销）、（2）食品生产许可（核发、变更、延续、补发、

注销）、（3）食品小作坊登记（首次、变更、延续）、（4）

药品经营许可（筹建、新办、变更、延续、补发、注销）、

（5）特殊药品零售、邮寄、运输和购用审批、（6）第三类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核准（体外诊断试剂、具有第三方医疗

器械现代物流资质的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医疗器械融资租赁

企业除外）（新办、变更、延续、补发、注销）（7）医疗

器械经营许可证（第三类医疗器械）核准（门店）（新办、

变更、延续、补发、注销）。 

    2017 年本单位行政许可的办理量：食品经营许可证受

理 8124 宗，办结 7464 宗；食品生产许可受理 72 宗，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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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宗；食品小作坊登记受理 1 宗，办结 1 宗；药品经营许

可证（门店）受理 179 宗，办结 179 宗；特殊药品零售、邮

寄、运输和购用审批受理 1 宗，办结 1 宗；第三类医疗器械

经营许可证（体外诊断试剂、具有第三方医疗器械现代物流

资质的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医疗器械融资租赁企业除外）核

准受理 279 宗，办结 243 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第三类

医疗器械）核准（门店）受理 31 宗，办结 31 宗;药品零售

企业申请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受理 39 宗，办结 39 宗。

合共受理申请 8686 宗，办结 7978 宗。 

2、执法依据。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以区政务服务中心为平台，以“统一受

理、分工审批、统一打印、统一发证”的审批分工原则，制定

相关制度，理顺审批分工和操作流程。 

3、监督管理。为进一步落实行政审批“三集中、三到位”

工作，优化区政务审批系统步骤，我局办事窗口进驻区政务

中心，受区政务服务中心监察。现有的行政审批事项和非行

政审批事项，从受理、初审、现场审查、复核、审批、出证

的全部办事流程，均使用区政务中心系统和市药监局业务审

批系统，实现了信息公开，在区纪委和区政务中心的实时监

控下，规范各业务的审批流程，且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各项业



务的审批工作。 

二、行政许可执法信息公开 

执法流程情况。对我局现有的所有行政审批事项的实施

主体、依据、程序、条件、期限、裁量标准、申请材料及办

法、收费标准、申请书格式文本、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的方

式、范围等情况均在“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及“荔湾区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进行了详细的网上信息公示。 

执法信息公示情况。通过荔湾政务及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官网均可查询经由荔湾政务中心受理的各类行政审批

及非行政审批事项的办理进度、结果及证照信息。 

 

 

广州市荔湾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3 月 17 日 

 

 

 


